
114 年度第四季外部視察小組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項次 案由 權責機關回覆 

一 

關於貴校於今年 9 月 7 日發生

教導員被學生潑熱水及劃傷臉

部之暴力事件，本小組想了解: 

1. 113年 1月至今學生對教職

人員或戒護人員暴力事件之統

計。 

2. 9月 7日事件發生原因以及

校方處置措施，包括對學生之

懲處與輔導等作法。 

3. 貴校對遭受該暴力事件之

教職人員提供何種協助?包括

醫療、心理諮商等作法。 

4. 貴校第一線人員在工作上

須長期面對情緒不穩定的青少

年，請問貴校為渠等提供安全

維護、壓力調適及情緒支持的

具體作法為何?如何為員工建

立安全及友善的職場環境？ 

一、經統計本校 113年 1月至今學生對教 

職人員或戒護人員暴力事件總件數 

為 1件。 

二、有關事件發生原因以及校方處置措 

施說明如下： 

（一）經查 114 年 9 月 7 日中午用餐時

段，學生徐○樂（下稱徐生）意圖

藏匿接見之會客菜供其他同學食

用，因本校為避免學生間食物霸

凌，故教導員陳○斌（下稱陳員）

發現徐生上開行為後即予制止糾

正，而徐生好友江○宇（下稱江生）

見狀心生不滿，江生又思及日前曾

遭陳員收取已改窄之公用長褲（學

生次文化認係資深學生身分表

徵），故江生氣憤難耐而意圖於陳

員值勤時段滋生事端。 

（二）徐生知悉後向江生表達亦不滿陳

員，且幫江生滋事前播放歌曲藉以

振奮；學生賴○誠（下稱賴生）則

透過學生江○恆向江生傳遞鼓勵

攻擊陳員之訊息，又於同日 18 時

30分許經向江生說：「直接了！」，

因渠等共同行為不斷增強江生犯

罪意志，遂造成江生上開攻擊行

為。 

（三）江生對於管教人員施以強暴、脅迫 

；徐生、賴生及江○恆幫助他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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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行為，違規懲罰額度均為申誡 

及勞動服務 5日。 

（四）江生、徐生及賴生因違規情節重大 

，本校於同年 9月中旬及下旬分別 

召開 3名學生之親師會議及轉校評 

估會議，考量該 3名學生行為影響 

班風甚鉅，為顧及班級整體穩定及 

幫助渠等轉換環境後調整腳步、重 

新出發，爰決議報請矯正署建請轉 

校，經核定後已分別於同年 10月 

27日將徐生及賴生轉勵志中學、28 

日將江生轉至誠正中學就讀。 

（五）上開行為涉嫌妨害公務部分，因江 

生及賴生均已成年，已函送桃園地 

方檢察署偵辦；徐生及江○恆因未 

成年，分別函送桃園地方法院及新 

竹地方法院參處；另陳員就傷害罪 

部分表示願給學生改過自新機會 

而不欲提告。 

（六）輔導教師針對違規學生提供安全與

支持的環境，協助學生梳理與表達

情緒，並討論自我調適方式，以維

持身心穩定。同時，針對學生之行

為，了解其背後原因與需求，並引

導其進行換位思考，透過討論幫助

學生理解行為後果及應承擔的責

任，進一步建立適當的人際界線、

人際因應技巧，另協助違規學生做

轉換環境之心理建設。 

（七）針對班級同儕，該區教輔小組（含 

教導員、導師及輔導老師）齊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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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學生之身心狀況，提供安全與支 

持的環境，讓學生表達想法及感 

受，並進而建立正向求助管道及因 

應策略。 

三、有關本校遭暴力事件之教導員提供協 

助部份說明如下： 

（一）受傷之陳員是日晚間即至林口長庚

醫院燒燙傷中心接受治療，矯正署

組長李金德及本校校長郭宗裕等

人獲悉後亦前往慰問；本校校長於

事件初步釐清後召集處室隊主管

開會討論相應處置作為，以妥適因

應本事件。 

（二）現陳員已出院並持續回診，本校亦

已申請「公益信託矯正發展及安全

維護基金」及「公務人員職務意外

傷亡慰問金」，俟其醫療處置程序

結束後，續協助申請團體保險理賠

事宜，並將提供「員工協助方案

（EAP）」心理諮商輔導等相關資源

與諮詢管道，俾利其身心復原及後

續照護。 

四、有關本校長期面對情緒不穩定的青少 

年，所提供安全維護、壓力調適及情緒 

支持的具體作法等情，說明如下： 

（一）安全維護部份： 

本校盤點現有警力分布、風險層級 

、事件規模及勤務點重要性等因 

素，依平日日間及夜間例假日規劃 

三階段發動警力支援啟動時機及 

處理機制，未來針對本校發生不同 



等級緊急事件時，以分階段靈活調 

整非關鍵性勤務點之人力調度，確 

保各勤務點同仁明確知悉其於各 

類緊急事件中之角色分工與支援 

順序，落實責任明確化與行動即時 

性。 

（二）壓力調適、情緒支持的具體作法以 

達成友善的職場環境部份： 

1、職場激勵 

（1）進修與研習：鼓勵本校職員可申請 

公假或補助在職進修，並於平日皆 

有舉辦教育訓練。 

（2）舉辦聯誼、參與競賽活動：本校不 

定期舉辦員工聚餐、參與競賽等活 

動，提升團隊情感與歸屬感。 

（3）主動關懷：本校人員家庭有重大變 

故時，主動發動關懷或慰問金制度 

2、友善職場 

（1）勤務方面：本校勤務規劃確保員工 

在輪班和夜間工作之間有足夠的 

休息時間，避免長時間工作。並定 

期安排休假，讓同仁能夠得到充分 

的休息。並設有休息室，提供一個 

舒適的休息環境，減少身體疲勞。 

（2）員工關懷制度：本校 114年度員 

工協助方案，參與法務部共同委外 

方案，委由宇聯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提供各項專業服務，除提供同仁心 

理諮詢外，也提供管理、理財、醫 

療及法律等專業諮詢，額度為每人 

每年 3次，服務皆由專業諮詢師進 



行，並受隱私保密政策保護，以確 

保同仁相關權益。 

（3）建立溝通管道：本校每月皆舉行行 

政主管會議、各處室定期舉辦單位 

會議、建立員工參與反映意見的管 

道。 

（4）提供健檢服務：本校與醫療機構合 

作，每年提供同仁免費健檢或自費 

健檢項目的優惠。 

（三）提高管教人員穩定性之建議： 

1、本校為各生活區教導員全時輪值陪 

伴學生，須時刻管理學生日常起居 

及處理各類學生問題，且學生自外 

帶入不良習氣、復以年少氣盛，並 

非單純輔導關懷即可導正行為，教 

導員常須竭盡心力始生成效，故本 

校教導員多為初任之教化人員，待 

符合調動資格即往其他機關。 

2、警衛隊員為本校二線警戒人員，平 

日負責各類戒護工作（如提帶接 

見、就醫看診等），尚未負責學生實 

質生活管理，如遇生活區有重大事 

件，始須迅速支援而與教導員通力 

合作，故本警衛隊員流動率極低， 

近幾年多因退休因素或調升因素 

出缺，鮮有自願調至其他機關。 

3、建議如下： 

（1）教導員全時輪值陪伴學生，其付出 

心力與精神不亞於教育人員之導 

師，建議增加導師加給。 

（2）矯正學校學生正處於成長叛逆期， 



心性暴衝易怒、經常挑戰管教人員 

權威，又常發生聚眾違規行為，導 

致違規案件居高不下，管教上尤其 

不易，建議可提高矯正學校教導員 

之危險加給，以增加其留任意願。 

（3）部分矯正學校學務主任由資深幹練 

之教導員擔任，惟受制於組織編制 

僅列八職等，又屬兼任性質而無職 

務保障，導致學務主任與教導員間 

屬平行關係之同級管理，致兼任學 

務主任之教導員亦尋求晉升而難 

以久任，建議未來可將矯正學校學 

務主任改列九職實缺。 

二 

今(114)年開始，第一線人員能

享受“身心調適假”，擬視察

了解其狀況：請假條件／放假

人次。 

校長於 114 年 11 月份行政主管會報時指

示： 

關於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條規定之身心

調適假自 114年 10月 10日施行，請各處

室隊主管對於請身心調適假同仁適度給

予關心、掌握其身心狀況，並控管人力運

用及配置，相關配套措施如經費需求及運

用方式得與主計室討論規劃。 

自 114 年 10 月 10 日起截至 114 年 12 月

1 日止，本校共計 126 人次申請身心調適

假，均無任何請假條件。 

教務處：1人次 

學務處：65人次 

警衛隊：59人次 

人事室：1人次 



三 114 年第 3 季外部視察小組專

用意見箱開啟情形？ 

114年 9月 4日、9月 11日、9月 18日、

9月 25日、10月 2日、10月 7日、10月

16 日、10 月 21 日、10 月 30 日、11 月 6

日、11 月 13 日及 11 月 20 日 11 月 27 日

由秘書偕同政風室主任開啟，均無陳情意

見。 

 




